
 

法觀人‧判解集 NO.74    
 

  

  

 13 

公法判解...................................................................................................................  

刑法第91條之1置於刑法總則保安處分專章爭議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99號 

 

【實務選擇題】 
 

關於刑法第91條之1強制治療處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於裁判前應經精神鑑定，如有施以治療之必要，得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 

(B) 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於徒刑執行期滿前，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

估，認有再犯危險，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 

(C) 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其強制治療期間為至治癒為止，但最長不得逾3年 

(D) 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其強制治療期間為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但最

長不得逾3年 

答案：B 
 

 

【裁判要旨】 

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前段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刑法第

91條之1第1項規定未牴觸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 

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l第3項規定關於強

制治療期間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之部分，與憲法比例原則尚屬無違。惟若干

特殊情形之長期強制治療仍有違憲之疑慮，有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有效調整改

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1項規定，尚不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

賴保護原則。 

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於法院就聲請宣告

或停止強制治療程序，得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及如受治療

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於此

範圍內，均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

年內檢討修正。完成修正前，有關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法院應依本解釋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74    
 

  

  

 14 

意旨辦理。 

【爭點說明】 

一、現行刑法第91條之1的刑後強制治療規定，是參考美國法民事監護制度所制

定，因此將此制度移植於我國刑法總則保安處分專章，所引發的直接疑問便

是，以「民事」監護制度為借鏡之刑法第91條之1的規定，是否可與我國「刑

法」保安處分制度及我國憲法相關基本原則相容？有認為刑法第91條之1規定

於刑法總則保安處分專章中，性質上雖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且依刑

法第1條後段規定，有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但刑法第91條之1規定的目的，

並非在處罰性犯罪者，而在於矯正、治療其偏差行為及危險性格，以防衛社

會安全。故刑法第91條之1仿效美國法民事監護制度以性犯罪者「有再犯之危

險」、「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作為對性犯罪者宣告及停止強制治療之要件，

並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罪刑法定原則及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保障之虞。反

對者則認為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及罪刑法定原則。 

二、因性防法第22條之1規定，係為彌補刑法第91條之1法律適用上的漏洞而制

定，兩條文在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上極為類似，皆以「有再犯之危險」、

「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作為對性犯罪者宣告及停止強制治療的要件，從而性

防法第22條之1的法律定位亦遭受質疑，究竟上開性防法規定係屬刑法保安處

分，抑或僅為單純之行政法規？若性防法第22條之1具刑法保安處分的性質，

則上開性防法規定亦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虞。 

 然而性防法第22條之1與刑法第91條之1均屬刑後強制治療的規定，二者的法

律定位豈有不同之理？如刑後強制治療的定性未能釐清，則其制度的建構及

走向，必然不易條理分明。 

三、未來修法宜將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療之相關規範統一規定於性防法，並委由

衛福部專責處理 

1. 因性犯罪行為的成因多元複雜，具個案差異性，且性犯罪者的再犯危險或

其再犯危險是否顯著改善，往往與性犯罪者的過往經歷及精神心理狀態，

息息相關，欠缺相關專業知識無法作出正確之判斷。誠如本號解釋理由書

所言，刑法第91條之1所定刑後強制治療，本質上應為一種由專業人員主導

實施的治療程序，受強制治療者係立於「病人」的地位接受治療，而非對

受治療者的刑事處罰；該治療的目的在於矯正治療者的偏差行為及危險性

格，有效降低其再犯危險，進而達成防衛社會安全的需求。而為求達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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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安全防衛的需求，上開規定以「有再犯之危險」、「再犯危險顯著降

低」作為對性犯罪者宣告及停止強制治療的要件，亦有其必要性。因而為

避免刑法第91條之1及性防法第22條之1持續遭受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質

疑，且使依上開刑法規定所為的刑後強制治療，更符合治療的專業性，並

兼顧社會安全防衛的需求，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療制度在規範面上，似不

宜繼續定性為刑事法規範上所定之保安處分，並規定於刑法總則保安處分

專章。 

2. 由於性犯罪者治療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受治療者的個人身心健康等隱私領

域的事項，還涉及社會大眾人身安全、性自主權及人格權等特別重要公共

利益的維護，亦即性犯罪者再犯危險的預防。正因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維

護，刑法第91條之1及性防法第22條之1以拘束受治療者人身自由的方式，

強制性犯罪者接受治療的規定，方具備法規範正當化的基礎。由於性犯罪

者刑後強制治療事涉公益及心理、醫療專業，重在治療，並非刑罰，或可

考慮將刑後強制治療之規定抽離刑法，統一規定於屬行政法規領域的性防

法，並委由執掌醫療衛生事項的衛福部統籌規劃與執行，如此不僅與事理

相符，且讓受治療者得享有行政程序上之各種保障，以維護受治療者的權

益。 

3. 強制治療的執行，應使受治療者得受有效治療，俾利受治療者日後復歸社

會，重獲自由。強制治療制度的執行與刑罰之執行應有明顯區隔，以符合

憲法明顯區隔的要求。本號解釋理由書對於強制治療制度之執行應如何規

定及運作，始符合憲法明顯區隔之要求，所指出的三項重點，如治療處所

的設施及空間規劃、受治療者的生活管理及治療的方式，以及針對相關機

關所提出之三項應改善調整事項，均與治療專業極為相關。從而將性犯罪

者刑後強制治療執行的相關事項，統一規定於性防法，委由執掌醫療衛生

事項的衛福部專責處理，另由法務部或中央其他部會協助提供強制治療執

行所需之生活管理資源，或許是未來較為理想的方向。 

【相關法條】 

刑法第91條之1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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